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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7月 5 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和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转递俄罗斯对汉谢洪事件(2017 年 4 月 4 日)调查状况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化学武器问题事实调查组相关报告的评

估资料。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荷。 

临时代办 

P. 伊利切夫先生(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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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 7月 5 日俄罗斯联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和安

全理事会主席的信的附件 

  俄罗斯对汉谢洪事件(2017 年 4月 4日)调查状况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化学武器问题事实调查组相关报告的评估 

 俄罗斯联邦断然谴责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使用化学武器的行为。我们深信，必

须查明和严肃惩罚此类罪行的犯罪人。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禁化武组织)阿拉伯叙

利亚共和国事实调查组和禁化武组织-联合国联合调查机制正是为此目的设立的。

事实调查组的任务是从事实、科学和技术证据的角度确定是否使用了有毒化学剂，

若确有使用，又是以何种方式使用了哪些化学剂；联合调查机制负责查明这些罪

行的组织者和犯罪人。 

 我们认为，这方面存在相当多的问题，其中有些问题非常严重。其中一个问

题，就是 2017 年 4 月 4 日发生在伊德利卜省汉谢洪的令人发指的化学武器事件

的调查过程所面临的严峻现实。这起事件成为了美国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公认

的国际法准则对叙利亚沙伊拉特机场发起导弹袭击的借口。我们在这起事件发生

后的三个月中得出的结论如下： 

 首先，禁化武组织和联合调查机制的专家迄今没有访问过汉谢洪或沙伊拉特

机场。禁化武组织技术秘书处行政当局称，由于涉及安全风险，事实调查组的检

查员无法前往汉谢洪。海牙称，此种访问将超出事实调查组的任务规定。显然，

有必要回顾事实调查组职权范围第 12 段的规定：“禁化武组织调查组有权进入可

能受据称使用有毒化学品影响的任何地区。禁化武组织调查组应同政府进行协商，

以进入有关地区。”这恰恰符合沙伊拉特机场的情况，特别是因为许多化学武器

公约缔约国喋喋不休地含沙射影说，该机场据称曾直接卷入在叙利亚使用化学武

器的事件。 

 相反，联合调查机制的新任领导人认为他们只有在事实调查团公布最后报告

后才能就涉及汉谢洪和沙伊拉特机场的活动开展规划。不过，在发布报告前，他

们又表示，以目前的科学和技术手段，他们不必前往化学武器袭击的现场。安全

理事会第 2319(2016)号决议第 6 段请联合调查机制向禁化武组织提供服务，以确

定是否使用了化学武器。应如何解读这条规定？关于设立联合调查机制的安全理

事会第 2235(2015)号决议第 3 和第 4 段表示安理会决心查明储存和保留化学武器

的责任人，应如何解读这条规定？同一决议第 7 段明确规定必须允许事实调查组

全面进入与调查工作有关的所有地点，为此应作出何种努力？至少就沙伊拉特机

场而言，大马士革表示保证允许事实调查组获得此种准入权，并在汉谢洪惨剧发

生后立即邀请事实调查组和联合调查机制访问现场。 

 第二，令人惊讶的是，在事件发生后不久，就有了调查结果。土耳其、英国

和法国是进行调查的一方，这本身就招致许多问题，并且得出了颇具可预测性和

强制性的调查结果——大马士革有罪。例如，禁化武组织执行理事会的成员报告

了土耳其医生进行的尸体解剖结果，采用的生物化学样本证实有三人死于沙林毒

气。然而人们并不清楚，进行分析的是哪个实验室？该实验室是否已获禁化武组

https://undocs.org/ch/S/RES/2319(2016)
https://undocs.org/ch/S/RES/223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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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认证？检查人员(特别是将死者从化学事件现场转移的人员)是否遵守了收集证

据的适当步骤先后顺序(监管链)？ 

 我们还想知道，法国专家是如何收集到据称直接采自事件现场的样本的？如

果是法国安全部队成员自己采集的样本，那么，他们肯定能够自由出入该地区。

而根据法国的报告，该地区处于与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团体控制

之下。在这种情况下，事实调查组的专家本来可以与他们进行深入的面谈，要求

提供进一步的澄清信息，正如调查 Ma‘arrat Umm Hawsh 化学品事件的俄罗斯辐

射、化学和生物防御部队军事人员所做的那样。 

 如果获得的样本是在另一处地方(例如叙利亚的邻国领土上)采集的，那么巴

黎应当立即澄清研究的样本并非来自事件现场。因此，不可能得出任何具体和有

力的结论，或确定应由哪一方负责。我们还希望收到土耳其、法国和英国这些报

告的副本，以便其他化学武器公约缔约国的专家能够开展实质性研究。 

 第三，这三个公约缔约国设法从化学事故现场获得证据，声称是“阿萨德政

权犯下的又一起罪行”，为什么却不利用事实调查组专家们唾手可得的机会访问

汉谢洪呢？特别是，叙利亚部队不仅真诚地邀请事实调查组访问沙伊拉特机场，

而且还愿意为专家们从大马士革前往汉谢洪的途中提供安全保障，一直到政府军

控制的伊德利卜省领土边境。实际上，安全理事会第 2118(2013)号决议(第 7 段)、

第 2209(2015)号决议(第 6 段)和第 2235(2015)号决议(第 4 和第 7 段)规定，反对派

团体和对其有影响力的联合国会员国应与调查组开展合作。一方面是缺乏行动，

另一方面却是无休无止、全心全意地谴责合法选举产生的叙利亚当局应为该国出

现或重现的任何“化学品”恐怖主义行径负责，这让我们当作何理解？ 

 现在让我们谈谈事实调查组关于汉谢洪事件的报告。无需论及含糊不清的技

术细节，必须指出，这份文件和调查组关于氯气事件的前几次报告一样充满了偏

见，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不知情的读者读完报告之后只会留下这样一种印象—

—大马士革应为汉谢洪的化学武器袭击负责。在这方面，2017 年 4 月 4 日发生在

汉谢洪的事件的诸多证人和受害者在警报大作、叙利亚飞机轰鸣、航空弹药留下

满目疮痍、各方努力拯救受害者(包括在邻国的医疗设施中)的背景下作出的详细

言语描述，究竟价值几何？报告还反复提及提供证词的两位证人是由叙利亚当局

安排的，而不是由反对派或白盔组织等值得质疑的同情反对派的非政府组织提供

的。报告明显地故意强调，这两位证人的证词与其他版本有出入，并支持好战分

子及其外国支持者的版本。这绝非无意而为之。这些证词不同于明显由反对派和

同情反对派的非政府组织策划的事件还原，难道我们不应该从这些证词中探求事

件的真相吗？抑或我们首先应该调查那名出租大楼用于储存有毒化学品的武装

反对派团体“房地产代理商”，以及或许依照预先安排从化学武器袭击现场运走

受伤民众的邻国救护车？总之，这是对问题提出的问题，但是事实调查组至今没

有给出可信的答复。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在以往案例中调查组和联合调查机制声

称叙利亚夜间使用载有很多桶氯气的直升机在高空盘旋的“已证实”情节一样，

该报告的结论声明显然如出一辙——这是大马士革犯下的又一起“暴行”。 

https://undocs.org/ch/S/RES/2118(2013)
https://undocs.org/ch/S/RES/2209(2015)
https://undocs.org/ch/S/RES/223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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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 4 月 29 日事实调查组公布关于汉谢洪事件的报告后，美国国务院当

即就此作出的反应非常耐人寻味——不必由联合调查机制出面调查这一事项，因

为叙利亚当局已被确定为有罪的当事方。 

 同样令人惊讶的是，在化学品事件现场收集证据和寻找重要证人时的行动先

后顺序(监管链)是《公约》的基本要求之一，但事实调查组却对此不断反复作出

模棱两可的解读。一方面，调查组称不可能完全遵守这些基本程序(第 3.46 段)，

因为他们无法访问汉谢洪；另一方面，反对派和非政府组织提供的照片和视频资

料以及实质性证据，却在事实调查组专家接受之前就享有监管链“相当程度的信

任”(第 3.66 段)。此外，报告第 3.9 段公开承认，并未对电子记录进行法证分析。

换言之，反对派和非政府组织提交给事实调查组的大量材料并没有接受图像或图

像处理的位置、地点和时间等方面的严格核查，也没有核实签字和印章的真实性

以及图像遭到伪造的可能性等。报告中关于鸟类学、动植物群的“创新”亦同理：

谁能证明、又将如何证明遗体被提交给事实调查组的鸟类和哺乳动物以及受沙林

影响的绿色地区的树叶确实来自汉谢洪及其周边地区，而不是叙利亚其他地区？

我们可以预测得到的回复会是：如第 4.5 段所指出的那样，调查组早已在以往的

“氯气”事件案例中核实上述大量资料和证词的全部来源。换言之，根据禁化武

组织专家的理解，证词的来源已经“核实”。 

 这让我们何去何从？在叙利亚邻国舒适的旅游胜地开展远程调查的错误做

法仍在继续，这使调查组的专家得以通过对死者进行尸检和对运抵当地的受害者

进行测试，对汉谢洪的悲剧事件作出迅速反应。调查组无需前往任何地方获取其

他材料，因为伊德利卜省和同一邻国的武装反对派成员和非政府组织成员会把这

些材料集中送往调查组专家的住所。 

 这种程序对于禁化武组织技术秘书处而言显然是相当令人满意的，调查组某

分支机构很久以前在调查指称的“氯气”事件时就采用了这种程序。调查组另一

机构两次访问大马士革，最后成为了禁化武组织领导人断然拒绝派遣专家前往化

学品事件现场的借口——他们说，如果叙利亚士兵在化学品事件现场获得并送交

海牙的样本就能证明沙林的存在，为什么还要派专家去现场呢？他们说，所有其

他问题都应由联合调查机制处理。 

 然而，没有人确定联合调查机制的专家是否将前往汉谢洪或沙伊拉特机场，

以查明伊德利卜省实际上是如何使用沙林的；也没有人确定炮击中到底是和臭名

昭著的“叙利亚之友”所说的那样确实使用了沙林，还是和武装分子在东姑塔发

生的事件或涉及化学武器的其他事件中常见的挑衅行为一样，再一次把罪责毫无

根据地归咎于大马士革。 

 总而言之：在初步阅读事实调查组关于汉谢洪事件的报告后，有一个结论看

来是明确无误的：在该地肯定使用了沙林毒气或类似的化学物质。通过分析叙利

亚当局收到的来自化学品事件现场的样本，这一点得到了证实。然而，还有一个

重要的问题仍未得到解答——是何人在何种情况下以何种方式使用的化学武器？

事实调查组和联合调查机制的专家若不实地访问汉谢洪，是不可能查明真相的，

哪怕这一可怕的挑衅行为的犯罪人和组织者已经做了大量清理和操纵工作。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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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伊拉特机场仍然是一个优先事项，因为某些公约缔约国持续关注这一设施，声

称在伊德利卜省使用的沙林就储存在此处。 

 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一罪行的真实情况将真相大白。然而，与此同时，也可

能会在中东总体局势的大背景下发生破坏性的事件，正如伊拉克的情况所印证的

那样。还有人希望利用该区域不断重复发生的“化学品”恐怖主义事件实现自己

的短期军事和政治目的。国际社会不能允许此种事态发生，因为这将该区域带来

灾难性的后果。许多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团体的活动出现了这种新动向，由于一

些地缘政治行为体的双重标准和不负责任，这种现象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很普遍，

可能蔓延到中东以外地区，包括这些行为体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可能会在自己的领

土上遭遇此类现象。 

 至于我们对事实调查组汉谢洪事件报告的事实和技术内容的评估，在俄罗斯

联邦有关机构的专家对该文件进行详细研究之后，我们将愿意与禁化武组织技术

秘书处、联合调查机制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分享。 

 


